
 
 

新竹縣立六家高中國中部 114學年度新生入學審核通知單 

壹、 學區範圍： 

東興里（全里）。東海里(全里)(其中東海里 1-7鄰、9-17鄰為六家高中(國中部)及文興國中共

同學區)。芎林鄉下山村 6-8 鄰為芎林國中、六家高中(國中部)及文興國中共同學區。 

貳、 招生原則： 

1. 依據新竹縣政府 111.12.13府授教國字第 1119551935號函修正之「新竹縣國民中小學班級數總

量管制暨學生入學實施要點」辦理新生資格審核。 

2. 經學校審查符合入學資格者及按設籍先後日期，依序錄取名額，至額滿為止。 

參、審核程序： 

1. 繳交審核表及證明文件。     2.審核結果確認單簽名。 

肆、審核時間及地點：【可委託代理審核，請附委託者簽名之委託書(委託書請上本校網站下載)】 

114年 3月 22日(六) 六家高中樂學樓一樓教室(地點詳見公告) 

伍、審核文件： 

請詳閱「新竹縣國民中小學班級數總量管制暨學生入學實施要點」，並於審查當日備妥相關證件

參與審核，以免資料不齊影響貴子女就學權益；另各項證件皆需正本、影本。【影本需與正本同

一式，正本審驗後歸還，影本留本校備查】 

陸、審核依據： 

本校新生排序及錄取方式係依據「新竹縣國民中小學班級數總量管制暨學生入學實施要點」辦

理，先審核入學資格，符合資格者再依照學生設籍日期排序，如遇學生設籍日期相同則公開抽

籤。 

(符合資格者申請就讀本縣總量管制國中，以就讀管制國中所在行政區之國小學生優先分發。新生倘就讀(1)

本縣大學區國小、(2)實驗教育學校、(3)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國小部、(4)非「管制國中」

所在行政區之私立小學、(5)教職員子女隨父隨母就讀非「管制國中」所在行政區之學校、(6)或因「新竹

縣國民中小學班級數總量管制暨學生入學實施要點」被轉介至非「管制國中」所在行政區之國小，屬前開

六種情形之新生倘符合入學資格，新生之入學排序則等同於就讀管制國中所在行政區之國小學生 (其中上

述(5)及(6)新生須檢附證明文件) 。非屬以上情況之新生，家長可於疑義審查申請日前(114年 3月 26日週

三下午 3時前)向所屬學區國中提出疑義申請，經學校家訪確認居住事實後，並於各校學生入學審查委員會

決議通過後，新生之入學排序等同於就讀管制國中所在行政區之國小學生。) 

柒、初審結果公告、勘誤及疑義審核： 

1. 初審結果將於 114 年 3 月 25 日(二)下午 4 時前公告在本校網站（https://ljsh.hcc.edu.tw/）及校門

口。【初審結果僅提供家長校對資料，並非錄取之排序！】 

2. 若對初審結果有疑義，請於 114年 3月 26日(三)上午 9時至下午 3時前備齊相關證件，填妥審

核疑義解釋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件資料，送到本校教務處申請疑義審核，逾時恕不受理。 

3. 若審核當天有遺漏繳驗之證件或初審結果資料有誤者，請於 114年 3月 26日(三)上午 9時至下

午 3時、3月 27日(四)上午 9時至中午 12時前補送相關證件到本校教務處，恕不接受補送 114

年 3月 22日(含)以後經法院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。 

捌、新生錄取名單公告： 

1. 新生錄取名單將於 114年 4月 10日(四)下午 4時公告在本校網站（https://ljsh.hcc.edu.tw/）及校



 
 

門口，另新生報到通知單則寄送至各國小代為轉發。 

※ 《請注意！》由於新生錄取名單公布的時間點與新生入學網路報到日【114年 4 月 16日(三)

上午 8時至 4月 18日(五)中午 12時】及新生入學實體報到日【114年 4月 19日(六)上午 8

時至中午 12時】時間接近，請家長務必密切注意是否有收到報到通知單(未收到者，可電洽

本校教務處詢問)，並於新生報到期間至本校報到或網路報到。 

2. 因名額限制未能分發入學本校就讀者，則依您於「新生入學審核表」所填之志願序，以免遷戶

籍方式輔導轉介至該改分發學校，填寫之改分發學校屬總量管制學校，需該校有缺額才能轉介，

如填寫學校缺額已滿，授權「管制學校改分發協調會議」協調安置。 

3. 如新生錄取名單公告後本校有缺額釋出，將依備取序號以電話通知依序辦理補實，遞補日自 114

年 4月 19日(六)下午 1時起至 114學年度開學日前一個工作日為止，為避免開學日後（學期中）

召回轉介學生影響轉介學校在校生之學習權益，管制學校學期中產生之缺額（七年級）應於寒

暑假期間再行辦理備取學生遞補事宜。在開學前一個工作日下午 4時截止為召回轉介學生截止

日，另該轉介生備取序號將保留至七年級寒假結束。 

玖、文興國中共同學區新生登記及分發順序注意事項： 

1. 共同學區之新生僅能擇一校登記。 

2. 倘新生為東興國中與文興國中共同學區之「符合資格」新生(即審核結果為乙、丙兩類)，或為六

家高中(國中部)與文興國中共同學區之「符合資格」新生(即審核結果為乙、丙兩類)，倘該生經

受理登記資格審查之學區學校公告為備取生，且該生改分發學校志願有填寫另一所共同學區學校，

則該生於該共同學區學校之排序如下： 

排序於經該共同學區學校審核為「符合資格」(無論國小就讀學校屬何類別，亦即審核結果為乙、

丙兩類)之新生之後，並於「僅設籍於該共同學區學校」之新生之前，且依資格及設籍時間排序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